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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一、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鉴于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基础”或“公司”）

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根据资产评估和债权申报核査情况，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如果海航基础进行破产清算，现有资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已无剩余财产向出

资人分配，出资人权益为 0。为挽救海航基础，避免其破产清算，最大限度维护出资

人权益，出资人和债权人需共同做出努力，共同分担实现公司重整的成本。因此，重

整计划将安排对海航基础出资人的权益进行调整。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重整计划涉及出

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 

海航基础出资人组由截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A股股东组成，上

述股东在股权登记日后至本重整计划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

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重整计划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

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内容 

对海航基础进行出资人权益调整，具体为：以海航基础现有 A 股股票约

390,759.25 万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 20 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转增股票约

781,518.49 万股（最终转增的准确数量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为准）。 

前述转增股票中：（1）全体股东共同等比例让渡约 330,000.00 万股用于引入战

略投资者，共同等比例让渡约 158,324.80 万股抵偿上市公司债务；（2）剩余约

293,193.70 万股中：A.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取得的约 29,746.78 万股注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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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B.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的约

149,229.52 万股让渡上市公司，用于解决海航基础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发布的《关

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的公告》（编号：临 2021-019）和于 2021 年 2 月 9 日

发布的《关于针对自查报告的整改计划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4）中

披露的相关问题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获得该等让渡的股票后可用于抵偿上市公司

债务；C.中小股东获得的约 114,217.40 万股自行保留。 

完成业绩承诺股份注销后，海航基础总股本约 1,142,530.96 万股。最终准确股

票数量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及监管机构认可的结果为准。 

四、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后的预期效果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成后，海航基础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未披露担保问题以及业绩补偿的履行问题都将得到解决。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后，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将得到实质改善，可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得以提升。同时，部分

股票用于保全子公司经营性资产，也能够使得子公司保留在海航基础体系内继续经营，

继续发挥协同效应，为海航基础的持续经营和持续盈利创造条件，最大限度维护公司

整体的营运价值，降低重整成本，使全体出资人所持有的海航基础股票成为有价值且

有潜力的资产，有利于保护广大出资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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